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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機關  立法院      

代表人   韓國瑜

訴訟代理人  陳清秀教授    

1號 、113年度

1為 因民國 113年 06月 24日 修正公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案 (以 下簡

2稱本法案)及刑法第141條之1規定 (以 下統一簡稱國會改革法案),聲請

3人提出暫時處分裁定聲請 ,謹提出答辯書事 :

再壹 、哲時處分要件

5一 、怎法訴訟法第43條要件之比較

6 (一 )要件比較

7  在憲法訴訟法尚未立法前 ,大法官作出釋字585號 、釋字599號憲法解

8釋認為 ,釋憲程序也有一般訴訟的暫時處分權 。其要件大概與德國憲法法

9院暫時處分之要件相似 。但須說明者 ,在制定憲法訴訟法後 ,暫時處分要

10件成為法律要件 ,被法律所明定 ,而 此要件與原本釋字585、 釋字599號有

11所不同。

12  憲法訴訟法對釋憲程序做了清楚的法律規定 ,很多地方都修正了過去

13的釋憲方式與相關大法官解釋 。所以此次針對暫時處分要件 ,在程序上要

“ 適用的是憲法訴訟法第43條 的要件 ,而 非是自585號 、釋字599號提出的要

15件 。以下比較德國 、美國 、我國憲法訴訟暫時處分不同的要件(表 1):

16     表1:德國 、美國、我國憲法訴訟哲時處分要件比較

釋字585 釋字599 憲法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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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 由

勝訴可能性 確定權利的

可能了
1生

(Erfolg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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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訴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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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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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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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遭受難以回

復之重大損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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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情況下 ,

可能會遭受無

法彌補的損害

急迫必要性 對損害之防

止事實上具

急迫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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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事實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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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緊急性
(Dring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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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無其他手

段

且別無其他

手段可資防

免其損害時

且別無其他

手段可資防

免時

而無其他手

段可資防免
日手

核發與不核

發的利益權

衡

得權衡作成

暫時處分之

利弊 ,若作

成暫時處分

顯然利大於

弊時

即得權衡作

成暫時處分

之利益與不

作成暫時處

分之不利

益 ,並於利

益顯然大於

不利益時

權衡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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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衡雙方的利

益後 ,禁制令

對其有利

公益影舉 禁制令符合公

共利益

1 (二 )要件經過調整

2  比較上表可發現 ,憲 法訴訟法第43條與釋字585號 、釋字599號的要

3件 ,有所變更。

耳1.原 本釋字585號 、599號說 ,受影響的除了人民基本權例外 ,包括 「憲法

5 基本原則」受影響 ,可 以請求暫時處分 。但憲法訴訟法第43條拿掉了

6  「憲法基本原則」。原因很簡單 ,不論德國憲法法院或美國最高法院 ,

7 都不會僅因為憲法基本原則受影響 ,就說有暫時處分的必要 。

82.德 國和美國都強調必須要在此階段討論勝訴可能性 ,但通過的憲法訴訟

9 法第43條沒有此規定 。不過 ,或許 「勝訴可能性」可納入有無可能因為

10  「法規違憲┘而 「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要件中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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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 )怎法訴訟法改變許多過去大法官解群/大審法之程序要件

2  或有認為 ,釋字585、 599曾 提過的暫時處分要件 ,不 會因為憲法訴訟

3法的制定而改變 。請注意 ,暫時處分只是一個程序規定 ,並非憲法的任何

#基本原則 。程序規定除非違憲 ,否 則經過修法後 ,憲法法庭也需要遵守程

5序法之規定 。且憲法訴訟法並非只將暫時處分要件變得更嚴格 ,在受理聲

6請案的要件上 、聲請的時間上 ,均 變得更嚴格 。例如聲請案已經排除了

7 「憲法疑義」事件 ,而 僅容許 「行使職權 、適用法律」的具體事件 。又例

8如 ,在機關爭議事件中 ,過去允許爭議過了很久可以提出聲請 ,現在改為

9機關爭議必須在協商未果六個月內提起 。

10二 、哲時處分之要件

1l  經上述比較表可知 ,我國憲法訴訟法第43條明文暫時處分要件有四要

12件 ,分別為1.憲 法保障之權利或公益受損害 、2.有 不可回復重大損害 、3.

13急迫性 、4.無 其他手段可資防免等四要件 。但各國另會討論勝訴可能性 、

1#核發與不核發對雙方知利益權衡等。以下進一步對各要件進行更詳細的說

15明 ,並將權利與公益拆開論述 。

16 (一 )憲法保陣之權才l︳ 受重大損害

上71.人民權才l｜

18  憲法訴訟法第43條的 「憲法保障之權利」,當 然指的是人民之權利 ,

19而 非官員之 「權力」。而政府機關間之互動 ,屬 於權力制衡與權限爭議 ,

20並非國家與人間之間的 「權利義務關係」。

212.權利受重大損害之參考因素

22  人權權利可能受到影響或 「波及」,並非權利受重大損害 。縱使屬於

23憲法保障權利受損害 ,也必須達到重大損害 。尤其 ,大部分聲請憲法判決

2再 的案件 ,主要涉及人民權利 ,並非所有人民權利受影響都可以說是會受到

25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如何認定人民權利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可以參

26考 目前大法官/憲法法庭同意過的三起暫時處分案。

27(l)在釋字599號指紋資料庫案中,涉及人民資訊隱私權 。同樣都是人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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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倘若指涉及一個人的資訊隱私權 ,是否屬於重大損害 ?不 太確定 。

2  但該案中 ,涉及全民國民的資訊隱私權 。故從數量上來看 ,可認為是

3  重大損害 。

再 (2)在 111年 憲暫裁字第1號 中 ,涉及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與帶到外國問

5  題 。憲法法庭指出 :「 跨國父母之情形 ,如何適當酌定其對未成年子女

6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對未成年子女身心能否健全發展之憲法權利

7  關係尤切 。於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暫時處分事

8  件 ,如 決定不當 ,確足使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之憲法權利遭受難

9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雖然涉及的僅是一個人的身心健康發展 ,但 因

10  為可能影響其終身發展 ,大法官認為屬於重大損害 。

11(3)在 112年 憲暫裁字第1號 中 ,涉及參選鄉民代表者能否要求重新計票問

立  題 ,涉及 「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被選舉權」,且 包含 「確保選舉結果之正

生3  確性 、公正性」之憲法上重要公共利益 。在此案中 ,個 人被選舉權當

1再  然是憲法保障之權利 ,而 大法官認為 ,選舉結果之正確性 、公正性也

必  是憲法重要公益 。

16  綜合上述這三個案件 ,大致可以歸納 ,第 一個案件 ,涉及全體國民 、

17數量龐大 ,也同時影響公益 ;第 二個案件 ,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終身成長 ,

18影響一個人的一輩子 ;第 三個案件 ,除 了個人選舉權 ,也同時影響選舉正

19確性之重要公益 。因此 ,並非任何一個人主張自己的權利受到影響 ,就是

20 「重大損害」,還必須搭配其他因素判斷是否是達到 「重大」。若輕易認定

21一個人的權利受到影響都是重大 ,那麼往後任何一個人申請釋憲主張自己

22權利受到侵害 ,幾乎都可算是重大 ?

233.可將勝訴可能性納入參考

2再   在憲法訴訟法第43條 中 ,並沒有列入 「勝訴可能性」。因此 ,一般不

25須討論勝訴可能性 。但若要說某個人民權利受到重大損害 ,仍應適度地將

26 「勝訴可能性」納入思考 。例如 ,假設基於政府公益目的而限制權利 ,雖

27然權利受到限制 ,但有較大機會可能合憲時 ,就無法說人民權利受到重大

碎



1損 害 。

24.抽 象法規範審查可將事件發生機率納入考慮

3  由於本案聲請的抽象法規範審查 ,是在完全沒有任何 「個案事女侵害

再 人權 ,造成 重大 務 在 的惜 沈 下 ,就作 出各種 「憑空想像 」之指控 ,客

5而且所指控的情況 ,憑 空假設立法院各立法委員以及專案調查人員 ,均 完

6全欠缺人權法治挽念 ,可恣意違法侵害重大人權之行為 ,包括人民因受調

7查洩漏個資 、營業秘密 ,在 已經本法及其他法律有多重保護機制的情況

8下 ,發生的機率都很低 。故聲請人 「空言主張」指控的人民權利受重大損

9害 ,完全並未舉證證明或釋明其所指摘情況之發生具有 「優勢蓋然性」。

l0足見其聲請暫時處分未盡到證明或釋明之責任 。

11 (二 )重大公益受損害

12  憲法訴訟法第43條之 「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其 實講的不

必 是任何公益受損害 ,而 是 「重大公益」受損害 。釋字599也 曾明確使用

1再 「重大公益」。也正因為是有 「重大公益」的損害 ,才 須作暫時處分之必

15要 。但如何判斷是否為重大公益 ?若從我國之先例來看 ,釋字599號解釋

16關於指紋資料庫之建置 :「 .‥ 國家執行指紋檔案之錄存 ,本須付出一定之

上7人力 、物力等行政成本 ,錄存之指紋檔案若因所依據之法律違憲而須事後

生8銷毀 ,其耗損大量之行政資源 ,對 公益之影響亦堪稱重大 。」可以看出 ,

19因 為可能會付出人力 、物力等行政資源 ,甚 至須支出數十億以上
1,倘

若最

20後確定違憲 ,則 浪費人力 、物力 、財政損失數十億以上等 ,故屬於對重大

21公益受損害 。

22  以下亦可參考憲法訴訟法第43條制訂時參考的德國憲法法院的操作 。

231.德國怎法法院認為的重大公益

2↑   德國憲法法院實際上發布暫時處分之案例 ,大多集中於憲法訴願程序

25與人民主觀公權利受侵害而提起規範審查者 ,如戶口普查與墮胎案 。若是

l因
指紋資料庫當沒有真的推動 ,但政府後來推動數位身分證換發 ,最後因隱私爭議而停擺 ,媒體報導

共浪費 l0.5億元 。自由時報 ,數位身分證喊卡 l0億泡湯 ?陳建仁 :沒有全民埋單的問題 ,2023石/19,

htuosV/news.ltn.com.tw/news加 oliticS/b£ak′1n生nCWS件 2953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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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政府機關聲請 ,只 有涉及重大公益的案件才有機會 。以下整理德國由中

2央機關聲請 ,聯邦憲法法院基於公益理由而核准暫時處分的案例 。

3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近二十年來 ,同 意中央政府機關的公益受到重大損

耳害者 ,目 前主要有二案 :

5(1)歐洲財政穗定機制朱件 (BVerfG,BeschlussdesZweitenSenatsvom

6  12.Sep七 eⅢber2012-2BvR1390/12)

7   在2012年 9月 12日 關於歐洲穩定機制 (ESM)和財政契約的案件中 ,

8  聯邦憲法法院的確批准了部分臨時措施 。這些措施旨在確保德國議會在

9  涉及財政主權的重要決策中保持足夠的控制權 ,以保護德國的預算自主

10  權和民主原則 。法院認為 ,如果不採取這些臨時措施 ,德 國的財政主權

11  和公共利益可能會受到不可逆轉的損害。

上2  法院特別強調了以下幾點 :

13  ☉預算自主權 :這是德國 《基本法》中的重要民主原則 ,必 須得到保

“  護 。

必  ☉公共利益 :確保財政政策的穩定性和透明度 ,防止未經充分民主程

16  序的重大財政義務 。

17(2)歐洲央行公共部 門資產購 買計主案件 (BVerfG, Beschlussdes

18    2weiten Senats voⅢ  17. DezeⅢ ber 2013 - 2 BvR 2728/13, 2 BvR

19    2730/13, 2 BvR 2729/13, 2 BvE l3/13)

犯   在這起案件中 ,聯邦議院的一些成員質疑歐洲央行的公共部門資產

21  購買計畫 (PSPP)的合憲性 ,認為其超出了央行的授權範圍 ,並可能違

22  反德國 《基本法》。他們申請臨時措施 ,以 暫停德國對該計畫的參與 。

23  聯邦憲法法院在審理後 ,部分寸′匕准了臨時措施 ,要求德國政府在法院作

2耳  出最終判決之前 ,對該計畫的進一步參與採取限制性措施 。法院認為 ,

25  如果不採取臨時措施 ,德 國參與該計畫可能會導致不可逆轉的法律和經

26 濟後果 。

292.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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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德國上述近20年來的案例可知 ,並非官員認為問答 、質詢 、調查等

2問題 ,影響了官員的權力 、威嚴或不便 ,就屬於公益受重大損害 。

3  聲請人一完全沒有提及 ,此次修法對官員的部分 ,造成任何施政上無

再法推動或財政上嚴重影響 。聲請人一唯一提到的人事同意權可能造成獨立

5機關官員難以產生 ,影 響獨立機關運作 。但此一問題之克服方法 ,是只要

6總統提名 「適當人才」為國舉才 ,不 以 「黨派顏色取才」,自 應無任用困

7難 。若因被提名人短時間內無法得到立法院同意 ,比情況並非本法修法所

8造成 ,而 是總統提名人選欠佳所致 。

9 (三 )怎法基本原則 、機關權限爭議是否為重大公益

10  在上述澄清重大公益之後 ,其次針對四位聲請人之說法 ,進行答辯 。

11四位聲請人皆提出各式各樣的 「公益」概念 。

121.憲法訴訟法第43條未將 「怎法基本原則」納入

13  前已述及 ,憲法訴訟法第43條與釋字585號 、釋字599號 的要件 ,有所

1再 變更 。原本釋字585號 、599號說 ,受影響的除了人民基本權例外 ,包括

15 「憲法基本原則」受影響 ,可 以請求暫時處分 。但憲法訴訟法第43條拿掉

16了 「憲法基本原則」。原因很簡單 ,不 論德國憲法法院或美國最高法院 ,

17都不會僅因為憲法基本原則受影響 ,就說有暫時處分的必要 。

18  須說明 ,相 關機關(立法院)並非認為憲法基本原則不重要 ,憲 法法庭

上9若認為爭議條文牴觸憲法基本原則當然可以判決違憲 。相關機關(立法院)

20也非認為 ,憲 法基本原則都與公益無關 。但是 ,此一 「重大公益」並非當

21然 等於 「憲法基本原則」。聲請人必須說明到底憲法基本原則可能受影響

22時 ,對 重大公益的衝擊在哪裡 ?而 現階段討論的是暫時處分 ,是 因為公益

23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才須要暫時處分 。有違憲疑慮的條文 ,並不當然就

2#需要暫時處分 。

25  甚且 ,聲請人一 、四在其聲請書中 ,在標題上均將 「憲法基本原則」

26與 「其他重大公益」並列 ,表 示其也均同意 ,單純的憲法基本原則並不屬

27於重大公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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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找開權限爭議非當然屈重大公益受損害

2  本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條文 ,主 要是立法院對行政部門之監督或

3互動 ,包括對總統 、各機關問之互動 ,涉及 「權力分立制衡或互動」或

↑ 「機關權限爭議」。而 「權力分立制衡之互動」或 「機關權限爭議」事

5件 ,當 然本身都涉及 「憲法基本原則」。但並不會因為是 「機關權限爭

6議」,就當然屬於重大公益 。從憲法訴訟法第65條規定 :「 國家最高機關 ,

7因行使職權 ,與其他國家最高機關發生憲法上權限之爭議 ,經爭議之機關

8協商未果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機關爭議之判決 。(第 1項 )前項聲請 ,應

9於爭議機關協商 未果之日起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第 1項 )」

10  本案涉及爭議中 ,總統國情報告問題 、質詢 (第 25條 ),調 查權與聽

11證權部分條文 ,均屬於其他機關與立法院之權限互動產生之權限爭議 。正

12常 而言 ,應依照憲法訴訟法第65條之規定 ,須 真的行使職權 了 ,產 生爭

13議 ,方得提起 。且提起前要先與爭議之機關協商 。為何認為機關權限爭議

1#原 則上不會有重大公益 ,而 不得聲請暫時處分 ?蓋所有機關權限爭議 ,必

15然都與憲法基本原則有關 。憲訴法第65條的精神 ,就是其須等待具體事件

16發生 、且須要先協商 ,表示並沒有急迫到要暫時處分 。但比權限爭議也不

17可拖延太久 ,所 以該條規定要在 「協商未果內6個 月內」提起訴訟 。但本

上8案卻是在還沒有行使職權 、還沒出現具體爭議事件 ,就要聲請暫時處分 ,

19倘若允許 ,則 等於直接破壞憲訴法第65條之設計 。

20  以下整理出 ,比次四位聲請人真的有說明暫時處分要件的條文 (略去

21無說明暫時處分理由的條文),並說明其關係性質(表 2)。

22            表2:爭議條文的性質

主題 修正條文 性 質

是否已產生具娃

事件
(1.機 關行使職權 ,

與其他機關產生

憲法爭議

(2.人民受憲法上保
障權利遭受不法

侵害)

正常憲法救濟

途徑

總統國情報

告

職權法第15條之 l 機關權r艮爭議
(總統)

尚未行使職權 怎訴法65條
職權法第15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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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法第15條之4

質詢 職權法第25條
機關權限爭議
(行政院)

已經受質詢與答

復 ,但尚未發生

具體爭議

怎訴法65條

人事同意權

職權法第29條之 l

職權法第30條

職權法第30條之 l

1.被提名人隱

私權
尚未發生

怎訴法59條

若發生 ,被提

名人得依法守巨

絕提供或拒絕

證言 ,或用盡

司法救濟途徑

2.機關權限爭

議 (總統 、提

名人所屬機

羅骨)

尚未發生 怎訴法65條

調查權之行

使

職權法第45條 機關權r艮爭議
(監察院)

已成立調查專案
′
!、 組

怎訴法65條

職權法第46條之2 尚未發生 怎訴法65條

職權法第47條

機關權限爭議
(監察院 )

尚未發生 怎訴法65條

個人權利

尚未發生

怎訴法59條

若發生 ,受詢

問人應該 自己

拒絕證言 ,或

用盡司法救濟

途徑

職權法第50條之 1 個人權利

職權法第50條之2 證人律師權

職權法第53條之 l
機關權限爭議
(監察院)

尚未發生 憲訴法65條

聽證令之舉

行

職權法第59條之 1

至59條之9

人民權利 尚未發生

怎訴法59條

若發生 ,出 席

人員 (證人)

應該 自己守巨絕

證言 ,或 用盡

司法救濟途徑

機關權限爭議
(監察院 )

尚未發生 怎訴法65條

藐視國會罪 刑法第141之 1 人民權利 尚未發生

怎訴法59條

若發生 ,被告

應該積極辯

護 ,或先用盡

司法救濟途徑

1  暫時處分要討論的是有沒有重大公益受到影響 。因此 ,現階段要討論

2的不是 「權力分立制衡互動」是否牴觸憲法基本原則 ,而 是要問 「權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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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制衡互動」是否對重大公益造成損害 ?

2  相對機關認為 ,其須就 「個案中法益衡量 ︳針對具娃事女爭議發生時

3進行判所各方受保談之權益輕重 ,但原則上應不屬於重大公益受到損害 。

#憲法中有約七成條文都在規定政府機關問權力分立制衡互動 ,倘若當初立

5法時認為 ,「 機關問權力制衡互動」受到影響也屬於公益 ,則 不需要寫

6 「公益受重大難以回復之損害」,而 可寫 「政府組織權力分立制衡制衡受

7影響」。如前所述 ,憲 法訴訟法第43條時刪除 「憲法基本原則」,保 留 「重

8大公益」,故可證明 ,「 機關問權力制衡互動」受調整 ,未必等於重大公益

9受損害 。

l03.機關問非 「權利義務關孫」,也非機關首長 「個人權才l︳ 」

11  蔡大法官詢問 ,相 關爭議條文是否對總統 、行政院 、監察院 ,還有行

12政院所屬的機關 、部隊 、團體 、人民有拘束力 ,進而產生法律上的權利義

13務 關係 ?此區分二者 ,第 一類為人民 。倘若這些法律真的適用到人民身

上#上 ,確實會影響該人民 「權利」。第二類為政府機關 ,包括機關首長 ,以

上5及行使機關職權義務者 。

16  此時需要釐清 ,在 憲法或法律概念上 ,政府機關問 (包括行使機關職

17權 義務者 )的 互動 ,均屬於 「權力制衡」,而 非機關間權利義務 。就算要

18說義務 ,可說 A機關有 「權限」,B機關有 「相應的職務上義務」。但並非

19說 A、 B機關之間有 「權利」義務關係 。若就某機關首長 ,例如總統或行政

20院長 ,因 為權力制衡關係下產生之義務 ,例如總統國情報告問答 、或行政

21院長質詢答復 ,是否認為侵害機關首長之個人權利 ?在所有憲法論述中 ,

22老r不 會稱此為首長個人的權利 。在定性上 ,其仍然是權力制衡關係 。

23  這種誤導的說法 ,出 現在聲請人一和二的聲請書 。聲請人一認為 ,針

2再 對第25條 第1項 「禁止反質詢」規定 ,會傷害官員之言論 自由 (聲請人

25一 ,暫 時處分聲請書 ,頁 10)。 聲請人二認為 ,第 25條 第2項使被質詢人被

26迫須為一定之政治性言論或揭示特定資訊 ,已侵害受憲法保障之消極不表

27意 自由 (聲請人二 ,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頁 8)。 此乃使用錯誤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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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最高法院在涉及公務員職務言論的仇rce七七iV.Ce比 llos(2006)

2穿 中 ,明確指出 ,當 公職人員根據其職責發表言論時 ,並不是以公民的身

3份在行使憲法第一修正案 (言論 自由)的權利 ,憲法並不保護他們的言論

耳免受雇主的懲戒 。地區檢察官在撰寫備忘錄時並不是以公民身份發言 ,因

5此 ,他的言論不受第一修正案 (言論 自由)的保護 。因此 ,機關首長在行

6使機關憲法上或法律上之義務時 ,是有義務 ,但並非個人權利受侵害 。

7  因此 ,除 了機關首長 ,只 要機關公務員是因為機關的職掌 、權限 、義

8務而配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行使 ,原 則上都不能說這是公務員個人的權

9利受到影響 。大概也不能說這是立法院的 「權力」公務員的 「權利」,二

10者的權力/權 利關係 。正確的理解 ,這仍然是政府機關間權力制衡關係 。

11最後 ,機 關權力或權限可能受到影響或 「波及」,並不當然等於重大公益

12受損害 。

13 (四 )難以回復

l↑   在各國暫時處分/初 步禁制令之運作 中 ,最 重要的判斷因素 ,就是

15 「是否該損害難以回復」這個要件 。所謂難以回復 ,在法律運作上 ,最典

16型的一種類型是 ,侵 害發生後 ,將來能否以金錢賠償 、其他彌補方式 ,讓

17其 回復原狀 。例如 ,倘若人民遭受一個行政罰鍰 ,受有金錢損失20萬 ,將

18來可以透過訴訟救濟 ,請求返還這20萬 ,這就不屬於難以回復 。

上9  在上述德國案例中 ,倘若讓一個政府的財政受到嚴重危機 ,進而影響

20到各項施政 ,縱使之後憲法判決認定違憲 ,政府因嚴重財政危機造成的危

21害也無法全面消除 。這可以認為屬於難以回復 。

22  但相對地 ,倘若只是一個機關問權限爭議 ,將 來透過修法就可以改回

23來 ,看不出有何難以回復之處 。聲請人四 (監 察院)所舉可能侵犯監察權

2猝 之案例類型 ,均屬 「假設語氣」「憑空想像」誤會本法規範內容之適用範

25圍 ,可以無限上綱 ,涵 蓋一切事物範圍 。但此一見解 ,明 顯錯誤解釋本法

26規定內容 。監察院以 「女際上根本不可能發生之情況┘作為論證本法施行

2GaΥ
ce血 v.CeballOS5ㄔ 7U.S.ㄥ l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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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 造 成 單 以 回 之 重大損 害 ︳之結果 ,顯 然知犯 「邏輯上稻草人璆

2誤」。其掙請哲時處分顯無理由 ,蓋假設有所舉可能侵犯監察權之案例類

3型發生時 ,仍可即時聲請機關權限爭議之協商程序以及釋憲程序 ,即可圓

再滿解決 。又監察院認為 ,在暫時處分因時間壓力之下 ,可以降低對 「難以

5回復之重大損害┘要件之釋明 (監 察院之暫時處分聲請書 ,頁 3)。 其應係

6錯誤理解了暫時處分必要性審查的概念 ,但這表示聲請人四也承認 ,本案

7並沒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8 (五 )急迫性

91.尚未發生具娃事件

10   「暫時處分」的首要條件乃 「有緊急處置之必要」,不論為維護重大

生1公益 ,或防止重大侵害 ,事件本身必須有 「立即處置」之 「急迫性」。本

12案 聲請 「抽象法規範審查」,由 於本案既無才際上具娃事件個案事安發

13生 ,亦未有任何涉及達法侵害權益事項存在 ,就絕大部分產生爭議的條文

上耳也送沒有適用 ,故根本並無急迫性 。

152.本朱年請人出於 「主挽上想像 (誤會)」 之憲法疑義 ,並未產生 「客挽

16  上怎法爭議」

17  蔡宗珍大法官提問 ,本案個爭議是否已經產生了 「客觀上憲法爭

18議」?此處所謂客觀 ,應指 「事實上是否已經產生憲法爭議」?

19  相對機關(立法院)認為現在只出現 「憲法疑義」。所謂憲法疑義 ,就

20是聲請人心中可能有疑問 ,或在 「主觀上認為有憲法爭議」。但若要說客

21觀上產生憲法爭議 ,必須在 「具體案件事實」中 ,實際上產生爭議 ,而 非

22只 有 「憑空抽象想像」之 「疑義」。當初廢除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改為憲

23法訴訟法 ,均將 「疑義」刪除改為 「爭議」。甚至 ,在 憲法訴訟法中 ,使

2#用 「爭議┘一詞 ,講的都是 「機關爭議」和 「權限之爭議」,就是指憲訴

25法第65條以下的機關爭議事件 。

26  總之 ,本案客觀上未出現機關問權限爭議的具體事件 ,客觀上未出現

27憲法爭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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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

2  此要件的意思是 ,沒有其他手段足以阻止侵害之繼續 ,或沒有其他有

3效工具足以維護重大公共利益 ,才 須要憲法法庭暫時處分的介入 。如果

↑ 「侵害的防止」或 「法益的保全」可以透過其他方式達成 ,甚至聲請者所

5要保護的利益可以透過自己的行為得到保全 ,法庭便無作成 「暫時處分」

6之必要 。

7  在本案中 ,聲請人二 、三 、四 (總統 、行政院 、監察院)均有政治與

8法律能力 ,維護己身權限免於侵害 ,均可避免受到急迫 、重大危害 。例

9如 ,在本案中 ,有 關總統蒞臨立法院國情報告進行詢答之時間方式等 ,仍

10可依據第15條之4第 2項後段規定 ,「 經由黨團協商取得共識同意」後 ,方

11始蒞臨立法院 。至於有關 「立法委員進行前項口頭提問時 ,總統應依序即

12時回答」部分 ,總統如何 「筱序即時回答 ︳,仍右店 泛 的 「自由裁 母 ︳空

13問 ,例如表示帶回去研究 ,嗣後書面答及等各種便宜措施方式 ,即可 自行

1↑ 排除所推心問題堆以處理之 扛 ,盤 午i可能 的守目害務 生 。

必  另外 ,本案中若人民 、被提名人擔心調查或聽證時講出個人隱私或營

16業秘密 ,則依法得準用行政訴訟法關於證人拒絕證言之規定 ,以保陣自已

17權益 。

18  此外 ,對於立法院所做出之提問 、質詢 、調查 、聽證之要求 ,被要求

19者行政機關在涉及公務機密之情形 ,亦得主張準用行政訴訟法關於證人拒

20絕證言之規定 ,而 維護其行政特權 。或者如有權限爭議 ,亦可提起行政訴

21 白汁 ,確認 自己右垂提 出 、答詢之垂盎 遊同啐丑詰 定哲 時決 熊處分 。或 以

22棧關爭議為由 ,啟動憲法訴訟法第65條爭議解決生丘 :「 國家最高機關 ,

23因 行使職權 ,與其他國家最高機關發生憲法上權 r艮之爭議 ,經爭議之機關

2再 協商未果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機關爭議之判決 。」足見仍有許多手段進

25行保障 ,免於重大損害之發生。

26 (七 )作成與不作成哲時處分對生方的利弊權衡

27  如前比較憲法訴訟法暫時處分要件中 ,未將釋字585、 599之 「作成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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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處分與不作成暫時處分的利弊權衡」的文字納入 。基於尊重 鈞庭之提

2示 ,作 以下闡述 :

31.對犖請人不作成哲時處分之弊/作成哲時處分之利

碎  一般而言 ,如 果產生具體事件 ,才 會有 「不作成的不利益 (弊 )」
,才

5有辦法比較作成與不作成之間的利弊權衡 。但這個問題要連結到前面到底

6有何 「憲法保護之權利或重大公益遭到難以回復之損害」。

7  如前所述 ,由於本案大部分條文當沒有真的產生具體事件 ,而 只有聲

8請人所 「憑空想像」出來的可能損害 ,縱然有具體案件存在 ,因 國會人員

9具備法治觀念 ,其職權行使 ,相 當重視 「正當法律程序要求┘,根本不可

l0能發生侵害重大人權 ,或嚴重違憲侵犯其他機關權限之情況 。在沒有具體

1l違法侵權事件發生 ,以證明重大損害可能性極高之情形 ,對聲請人不作成

12暫時處分 ,並未有任何違法不利益 (弊 )之損害產生 。就個人權利部分 ,

13在被提名人審查 、調查權 、聽證權下 ,由 於也沒有具體事件產生 ,所以目

1再 前也沒有因不作成產生的不利益 (弊 )。

15  本案沒有上述的各種 「憲法保障權利和公益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生6害 」,且倘若作成暫時處分 ,則 總統即可免於赴立法院國情報告與問答 ,

17免除總統在憲法增修條文所規定國情報告與傾聽民意的義務 ;對行政院官

18員 來說 ,作 成暫時處分的利益是質詢答復時可繼續虛偽陳述 ,矇騙國會與

19社會大眾 ,可恣意以行政公務機密為由 ,繼續完全逃避國會監督 ,嚴重傷

20害 國會與全體人民知的權利 。

212● 對相對人作成哲時處分之不利益 (弊 )/不作成哲時處分之利

22  對相對人作成暫時處分之弊 ,必須先確認國會改革法案想要追求的目

23的 。國會改革法案之 目的 ,具有重大公益 ,是為了更強力的監督政府施

2再 政 ,包括 :

巧 (l)讓總統的國情報告更清晰 ,讓 國人了解總統的施政方向 ,保障人民知

26  的權利 ,並使國會有 「反應民意」,提供總統施政參考之機會 (國 政參

27  與權 ),同 時給予總統 「理解民生疾苦」之機會 ,以提升施政品質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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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的民主國家精神 。

2(2)讓行政院官員的質詢答復更清楚且不說謊 ,完善提供政府資訊 ,讓立

3  委有效監督行政院的施政 ,協助政府提升 「良善治理」品質 。

再 (3)讓總統 、行政院提名人選確實為最佳人選而非黨派循私 ,讓立法可以

5  更嚴格審查提名人選 ,以 落實 「選賢與能」「為國舉才」之目的 ,從 而

6  協助政府提升 「良善治理」品質 。

7(4)讓立委審查法案 、預算決算能站在更清楚的 「事實資訊」上 ,讓立院

8  有調查權 、聽證權 ,可以使國會作出對國家正確完善的立法與預算決

9  算決定 。

10(5)提升政府官員道德情操 ,確保官員於國會執行備詢義務時 ,更能本於

11  誠信公正原則 ,尊 重國會職權有效行使 ,使 國會權力不被架空 ,得 有

12  效為民監督政府施政 ,並能作出更妥善立法 、預算決算案之審議決定 ,

13  故制定藐視國會罪 ,讓上述目的能夠被確保 。

1再   或有認為 ,立法院沒有這些改革後的監督手段 ,政府一樣可以施政 ,

15國 家仍然可以運行 。然而 ,國 家雖然可以持續運作 ,但政府錯誤施政 、國

16會錯誤立法 、錯誤預算決算 ,勢必更嚴重損害全民福祉 ,造成難以回復之

上7重大損害 。

必  故倘若本案作成暫時處分 ,對推動國會改革法案的重大公益目的 ,將

19全盤遭受重大損害 。被暫時凍結效力的結果 ,是在最終憲法判決作出以

20前 ,政府可以不受監督 ,甚 至隱匿銷毀之前可能的弊端資料 。若不作成暫

21時處分 ,則 立法院就可以讓國會改革方案所追求的重大公共利益之 目的得

22以 落實 ,從而提升政府施政品質與全民福址 。

233.兩相權衡法益 :「 個案中的法益衡量」

2#  暫時處分應就每一個別條文之個別規範事項 ,各別判斷是否符合暫時

25處分要件 ,而 非綜合整部法律的各個條文 ,主 張個別條文有很多問題 ,所

26以影響很大 。這樣的主張明顯不合法 ,亦不合理 。

27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例即引進 「個案中的法益衡量」,強調應在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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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 案中進行所涉及法益之比較衡量 ,而 非如本案聲請內容之主張 ,單純抽

2象憑空想像之法亦衝突之衡量 ,以確保具體個案之憲法裁判之公正性與合

3理性 。在兩相權衡的審查上 ,就個案中的法益衡量 ,當 然必須在 「個別條

#文」之適用結果 ,兩相權衡其利弊得失 。

5 (八 )小結

6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屢次針對憲法法院所得行使之暫時處分 ,就其意義

7與功能強調時指出 ,此一工具只能以 「最大程度之自制」來行使 。

8  且請憲法法庭注意 ,對本案中憲法訴訟法第43條暫時處分的適用 ,不

9僅會影響本案 ,一 旦成為先例見解 ,將通案影響所有後續案例 。故懇請憲

10法法庭應審慎審查憲法訴訟法第43條一暫時處分要件 ,且若要凍結任何一個

11爭議條文項款之某一具體規範內容之效力 ,都應該嚴謹的確認該條項款之

12具體規範內容 ,是否都符合上述要件 ,以 符合比例原則 ,尊重國會立法權

13有效行使所需之制度性保障 。

1↑ 式 、有關質詢權部分

15一 、禁止反質詢 ,以保陣田會議員之質詢權行使 ,維設國令尊嚴 ,確保

16   「機關權限才目互尊重」之友善倫理開係 。

17  有關質詢之意義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8條 第1項規定 :「 立法委員

18對於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之施政方針 、施政報告及其他事項 ,得提出

19口 頭或書面質詢 。」同法第25條規定 :「 質詢之答復 ,不得超過質詢範圍

20之外 ,並不得反質詢 。」亦即質詢是對於政府施政事項提出問題 ,要求政

21府 官員答覆說明 ,以 滿足國會議員以及人民知的權利 。而 「反質詢」則是

22 「主客易位」,反而由備詢官員扮演 「質詢者」角色 ,質 問行使質詢職務

23之立法委員 ,稱為反質詢 。亦即 「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開會時 ,有 立法委

2再 員質詢政府官員 ,而 政府官員之回復中 ,有部分以反問方式為之 ,遭批評

25為反質詢┘
3。

26  按 「質詢權是憲法所賦子立法委員對於行政官員的權利 ,憲法要求行

3陳
建欉 、傅朝文 ,國會改革議題一主要國家國會質詢 (反質詢 )法制之比較 ,

l13.¢ .2.httoS://www.ly.宵 OV.tW/Pa只 eS/Detai1.二 Spx?nodeid=b5θ 0&pid=23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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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官員有義務接受立委的質詢 ,因 此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行政官員應該理

2性地為政策辯護 ,為立委代表人民所提出的質疑加以回應 ,「 而不是像過

3去蘇貞昌面對立委質詢 ,竟然回罵 『你在那邊叫什麼叫 !』」

再  按反質詢是接受國會監督之備詢義務人 ,於履行其義務時 ,不僅超過

5質詢範圍 ,並且反而 「質問」行使質詢職務之立法委員 ,顯 然係違反其備

6詢回答問題之義務 。因此 ,本次國會改革法案納入規範 ,於第25條 第4項

7規定 :「 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主席得子制止一一」,第 5頂 規

8定 :「 被質詢人經主席依前項規定制止 、命出席或要求答復卻仍違反者 ,

9由 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出 席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 ,經院會決議 ,處

生0被質詢人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亦即如反質詢之違規情節嚴

11重 ,得經由 「(1)由 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2)出 席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

生2附議 ,(3)經院會決議」之三道程序後 ,處被質詢人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

13以下罰鍰 。此一規定目的 ,一則在確保 「國會議員之質詢權」, 二則確保

1再 「行政官員履行其備詢義務」。

15二 、禁止違反備詢義務 ,無故拒絕出席備詢

生6  本法第25條 第3項 規定 :「 被質詢人非經立法院院會或各委員會之同

17意 ,不得缺席 。」被質詢人違反第3項 規定無故缺席者 ,主席 「得命出

18席 」(同條第4項 )。 被質詢人經主席依前項規定命出席卻仍違反者 ,則經

19下 列程序 (1)由 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2)出 席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

20議 ,(3)經院會決議後 ,處被質詢人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5

21 J項 )。

22  前項情形 ,經限期改正 ,逾期仍不改正者 ,得按次連續課處罰鍰 (第

23 6另頁)。

2再   對於違反第3項 規定之政府人員 ,如 (1)由 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

25 (2)出 席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 ,(3)經院會決議 ,移送彈劾或懲戒

26  (男各8二頁)。

27  上述被質詢人無故缺席 ,不履行備詢義務 ,因 無正當理由 ,未經立法

19



1院院會或各委員會之同意請假 ,「 逕行缺席」,明 顯不尊重甚至侵犯國會質

2詢權之行使 ,故得由院會或各委員會主席 「得命出席」,強制要求履行備

3詢義務 ,否 則如違規情節嚴重 ,導致引起公憤時 ,即得啟動罰鍰及或懲戒

再程序 ,但為求審慎及事證明確起見 ,最後必須 「經院會決議」,方得課子

5制裁行為 。受處分人如有不服 ,則 可提起行政訴訟尋求救濟 (第 7項 )。

6  雖然上述規定並未有 「欠缺正當理由」作為命出席之要件 ,但其程序

7整體表現機關權限相互尊重之原則遭受重大破壞 ,違反備詢義務情節重

8大 ,主席行使裁量權結果 ,「 得命出席」,強制要求履行備詢義務 。且既然

9 「經院會決議」,表 示過半數委員認同其 「無故缺席」違反備詢義務情節

10嚴 重 ,方得啟動制裁程序 。故其規定目的正當 ,手段合理 ,並無違憲問

11 頂遉。

12  按本攻國會改革法案導入上述規範之緣由 ,在於負有決策權責之備詢

13部會首長 ,藐視國會質詢權行使 ,經常無故缺席 ,指 派無決策權責之代理

1再 人出席 ,敷衍塞責 ,逃避監督 ,架 空國會權責 ,導致國會無法 「有效監

必 督」政府施政之現象。

16三 、禁止備詢時違反試安說明及提供資訊義務

17 (一 )按被質詢人於答復質詢時 ,本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 ,據實說明告知

18  施政情況 ,並提供相關施政參考資料 ,以滿足國會議員及人民 「知的

19  權利」。然而實務運作上 ,仍 有許多避重就輕 ,實 問虛答 ,甚 至拒絕

20  答復說明或虛偽答復之情況 ,為矯正此一缺失 ,本法課子被質詢人於

21  答復質詢時 ,原 則上負擔 「誠實說明」義務 。亦即 「被質詢人除為避

22  免國防 、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並經主席同意者

23  外 ,不得拒絕答復 、拒絕提供資料 、隱匿資訊 、虛偽答復或有其他藐

2#  視國會之行為 。」

25 (二 )在例外情形 ,「 為避免國防 、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

26  事項者並經主席同意者」,即得免除說明義務 (第 3項 除外條款 )。 其

27  中是否具備上述 「免除事由」應經 「主席確認同意」,以 免恣意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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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守秘密」之藉口 ,實 質上行 「逃避監督」之實 。況且如果真有不

2  適合公開之秘密資訊 ,亦可採取 「秘密會議」方式進行 ,以求保守秘

3  密 ,而 不得任意 「拒絕答復 、拒絕提供資料或隱匿資訊」等藐視國會

#  行為 ,以逃避國會監督 。

5 (三 )對於備詢時違反誠實說明及提供資訊義務之行為 ,「 主席得子制

6  止」(同 條第4項 )。 於主席制止後仍違反者 ,即得啟動法定程序 :

7   (1)由 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2)出 席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 ,

8   (3)經院會決議)後 ,進行制裁程序 ,並間接強制其履行誠實說明

9  及提供資訊義務 。

10 (四 )按個別國會議員作為民意機關之一員 ,代表全體國民執行民意代表

11  職務 ,為能妥適行使其職權 ,必須得請求政府機關提供資訊 ,以獲得

生2  完整政府資訊 (資訊請求權利)(Informationsanspruch方 才能掌握

13  政府政策、法令及施行狀況之利弊得失 ,以及產生何種弊端現象 ,有

1#  無哪些應改善之處 ,從而研究如何修法解決 ,或於預算決算審議時 ,

15  進行妥善審查 ,以為民權益把關。故基於事物本質之道理之要求 ,除

16  非涉及國防外交或其他行政特權或人民隱私權 、營業秘密等應保密之

17  資料等之特殊情形外 ,原 則上應賦子其請求提供參考資料之權利
4。

本

18  法第25條 第2項 規定被質詢人原則上應不得拒絕答復 、拒絕提供資

19  料 、隱匿資訊 、虛偽答復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即本此意旨。且

20  實務上個別立法委員請求有關機關提供資料 ,有 關機關通常也會提

21  供 ,行之有年 ,原 則上尚無窒礙難行之處 。故本條第2項規定規定子

22  以明文化 ,以 落實個別國會議員之資訊權 ,應無違憲問題 。

23四 、國會有與內閣分字機密的權利 。

2#  陳淑芳教授於113.6.1憲 法學會舉辦 「國會調查權在我國法制建置之

25可能性」研討會 ,發表文章 (第 19-20頁 )指 出 :「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作

26成裁判認為 ,國 會為了完成託付於其有效監督內閣的責任 ,原 則上有與內

‘
JaraSS/Pieroth,15.Au且 .,2018,Alt.38Rn.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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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閣 分享機密的權利 。請求提供資料的權利因此屬於國會調查權的本質核心

2權利 。維護聯邦與邦之利益 ,為此等利益在某些情況下有保密之必要 ,在

3議會型政府體制下是共同託付於聯邦議會與聯邦政府 。有維護國家機密之

再必要 ,因 此不得作為不提供資料子聯邦議會之理由 ,只 要得排除以公開方

5式調查證據 ,及調查委員會請求提供之證據資料得以列為機密物件時
5。

從

6而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國含有與內閣分字機密的權利 ,只 要作好保密措施 ,

7內 閣不得以為保護國家利益之理由 ,拒絕提供機密物件子田含 ,如此國含

8始得發揮其監督內閣之功能 。比一 或許可供我國司法守瘠基邦 今

9德 國調查委員會法將聯邦憲法法院此一見解規定於該法第18條 第1項 至第3

10項 ,其 內容為 :除 了憲法上的界限之外 ,聯邦政府 、聯邦行政機關及其他

11聯邦之行政主體有提供調查委員會物證 ,尤其是調查對象所涉及之檔案文

12件的義務 。如果拒絕提供或所提供之物證等級列為密件時 ,應以書面向調

13查委員會說明拒絕與列為密件之理由 。就拒絕提供是否合法之問題 ,調 查

1再 委員會或其四分之一之成員得聲請聯邦憲法法院 ,就列為密件是否合法之

15問題 ,得聲請聯邦最高法院偵查法官裁判之
6。

」由此可知 ,聲請人不得單

16憑政府公務機密為由 ,而拒絕提供國會資料 。此一外國立法例表彰事務之

17本質之法理 ,可供參考 。

18           附屆文件之名稱及其件致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註

附件一 陳淑芳教授於l13.6.1憲 法學會舉辦 「國會調查權在我

國法制建置之可能性」研討會所發表文章影本一份

生9    此致

20怎法法庭

21中  華  民

22

23

sBVcrGE67,l00且
(132,13b);12碎 ,78ff.(12ㄥ ).

6參
陳淑芳 ,德國之國會調查權 ,台灣本土法學 ,用期 ,2006年 1月 ,頁53以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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